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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採納本公司的新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本公告乃由小米集团（「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第13.51(1)條而刊發，內容有關建議採納本公司的新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組織章
程大綱及細則」）。

為了（其中包括）(i)使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符合上市規則附錄A1所載的核心的股東保障
水平，當中要求（其中包括）舉行可讓股東利用科技以虛擬方式出席並以電子方式投票表
決的股東大會；(ii)使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符合上市規則附錄C1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
當中引入（其中包括）經更新的提名委員會職權範圍；及(iii)作出其他常規修訂，本公司
董事會（「董事會」）建議在將於2026年6月2日（星期二）舉行的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
（「股東週年大會」）上尋求本公司股東（「股東」）以特別決議案方式批准，通過刪除全文
及以新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作為替換以修訂現行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的建議修訂及召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的通函
將於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小米集團
董事長
雷軍

香港，2026年4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董事長兼執行董事雷軍先生、副董事長兼執行董事林斌先生、執行董事劉德先生； 
非執行董事劉芹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東升博士、王舜德先生及蔡金青女士。


